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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土著鱼类可见植入荧光标记操作技术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土著鱼类可见植入荧光标记的用途、标记操作、效果评估。

本文件适用于玉溪市范围内土著鱼类的可见植入荧光标记操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SC/T 9401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

SC/T 9437-2020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 名词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SC/T 943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土著鱼类 Indigenous Fish

某一区域原有的、而不是从其他区域迁移或引入的鱼类种类。

3.2 可见植入荧光标记 Visible Implanted fluorescent Tag

是一种由荧光颜料和橡胶材料混合而成的人工标记物质，一般植入标记对象透明或半透明的组织下

方，形成肉眼可见的标记，在荧光照射条件下标记更为明显。

3.3 标记保持率 Mark retention

鱼类完成标记操作后某一时间点，可检测到标记的鱼类数量占标记鱼类总数量的比例。

4 用途

应用于有鱼类个体或群体识别需求的生产、科研活动，例如增殖放流效果评价、鱼类行为学研究、

混养鱼类区分等。

5 标记操作

5.1 标记操作人员

标记操作的人员，须能充分理解本标准规定的操作流程及要求，并经过不少于 10 尾鱼的标记操作练

习。如无适合人员，也可邀请具备能力的外单位专业人员代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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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标记工具

标记设备及耗材须是资质正规的企事业单位生产的可见植入荧光标记套装，产品须经检验合格，且

处于有效期之内。

标记所用的荧光混合物应现配现用，一般应在标记操作前 10 min 内配制完成，按照荧光染料和缓冲

液 10:1 的体积比进行配制。

标记操作过程中使用的容器、工作台等物品均应保持干净整洁。

5.3 标记场地

标记场地宜靠近苗种培育池，要求场地阴凉通风，平坦无障碍物，便于鱼苗的运送和标记操作过程

中取水、排水便利。

5.4 标记鱼规格

用于标记的鱼全长宜≥5 cm。

5.5 标记部位

标记部位宜选择鱼体眼眶旁侧表皮下或头背部表皮下等易于标记操作和识别的部位。

5.6 标记颜色

采用与鱼体标记部位颜色对比较大的可植入荧光胶体注射液。

5.7 停食

用于标记的鱼标记前 1 d停食。

5.8 麻醉

标记操作前，宜采用不低于 40 mg/L 的丁香酚麻醉液或不低于 30 mg/L 的 MS-222 麻醉液对鱼苗进

行麻醉，具体浓度视鱼苗规格、密度等适当调整，以鱼苗在 20 S～30 S 内麻醉侧翻、麻醉后放入无麻醉

剂的清水中能在 30 S～60 S内恢复为宜。

5.9 标记

鱼类进入深度麻醉后即可进行标记操作。采用可植入荧光标记套装原装注射器吸取适量荧光混合物。

标记时，一手握住鱼苗并露出标记部位，一手持荧光注射器以接近 0°的角度将针头刺入鱼苗表层透明

组织内约 5mm～10mm，然后注入荧光混合物，边注射边缓慢匀速抽离注射针头，以形成肉眼清晰可见、

长度 5mm～10mm 的连续荧光标记为宜。

5.10 标记后处理

鱼体标记成功后迅速将鱼苗轻轻放入盛有清水的容器中恢复。鱼苗苏醒后，转入备用容器对鱼体进

行浸泡消毒（宜采用 20 mg/L 的高锰酸钾浸泡 5 min）。
消毒完成后放入暂养池或网箱内进行增氧暂养并观察至少 24h,行为表现正常的鱼类方可用于增殖放

流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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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效果评估

6.1 数据获取

对标记后的鱼类进行不定期监测，记录鱼类个体大小、存活数量、存活个体中可检测到标记的鱼类

数量，记录表格参见附录 A。 当标记组实验鱼荧光弱化或无法识别时，应使用荧光手电筒照射标记部位

以进一步识别。

同时采用未标记的相同来源的鱼类进行对照观察，同等养殖条件下同期记录对照鱼类的个体大小

（体长或体重）、鱼类存活数量。

6.2 评估方法

应根据标记组实验鱼和对照组实验鱼的成活率与生长速度差异，以及标记保持率综合评价标记的效果。

6.2.1 成活率

比较标记鱼类和未标记鱼类的存活率，判断标记操作对鱼类存活的影响。成活率按式（1）计算。

S = Ni
N0

× 100% ·································· (1)

式中：

S ——鱼类的存活率，单位为%；

N0——鱼类放养初期的总数量，单位为尾；

Ni——第 i 天监测时存活的鱼类数量，单位为尾。

6.2.2 生长速度

比较标记鱼类和未标记鱼类的生长速度，判断标记操作对鱼类生长的影响。生长速度按式（2）计

算。

G = （Li-L0）

L0i
× 100%··································(2)

式中：

G——鱼类的生长速度，单位为%/d；

L0——标记时鱼类的体长，单位为 cm；

Li——标记 i 天后鱼类的体长，单位为 cm。

6.2.3 标记保持率

统计标记保持率，评估标记的衰退情况，有效时间。标记保持率按式（3）计算。

R = Mi
M0

× 100% ··································(3)

式中：

R——标记保持率，单位为%；

M0——进行过标记的鱼类总数量，单位为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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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标记后第 i 天监测时存活的鱼类数量，单位为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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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可见植入荧光标记标记效果监测记录表

表 A.1 可见植入荧光标记标记效果监测记录表

监测日期 标记鱼类种类 标记方法

一、标记组

初始标记尾数 现存标记尾数 现存活尾数

生长抽样

序号 体长（mm） 序号 体长（mm） 序号 体长（mm）

1 11 21

2 12 22

3 13 23

4 14 24

5 15 25

6 16 26

7 17 27

8 18 28

9 19 29

10 20 30

二、对照组（未标记组）

初始尾数 现存活尾数

生长抽样

序号 体长（mm） 序号 体长（mm） 序号 体长（mm）

1 11 21

2 12 22

3 13 23

4 14 24

5 15 25

6 16 26

7 17 27

8 18 28

9 19 29

10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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